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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化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等危险废物

环境管理的通知

有关企业：

根据最新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金属制品机械加工行业珩磨、研磨、打磨过程，以及使用切削油或切削液进行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危险废物的含油金属屑（代码：900-200-08、900-006-09）纳入危险废物管理。为提升我区机械加工行业企业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等危险废物在产生、贮存、转移、综合利用或处置过程中的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防范环境风险，保障环境安全，现将有关环境管理要求通知如下。

一、切实落实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产废单位是落实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要求、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主体。产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是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产废单位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充分认识做好固体废物环境安全工作的必要性、长期性，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纳入日常安全管理，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要求，强化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等危险废物的产生、贮存管理，依法依规开展转移利用工作。

二、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相关制度

（一）健全管理制度。健全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明确责任人；责任人应熟悉危险废物管理相关法规、制度、标准、规范，落实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确保污染防治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二）规范贮存管理。企业应严格按照新修订的《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要求完善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贮存场所，贮存场所应采取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设置液体导流和收集设施等。不同种类危险废物暂存时有明显间隔。产生、收集、贮存设施/场所及包装物必须按新颁布的《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和《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及其修改单所示标签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同时应规范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等危险废物的包装，装载容器外表面应保持清洁、完好无损。

（三）加强转移管理。企业应规范含油金属屑的收集、打包、运输、贮存、利用各个环节，严格落实“经压榨、压滤、过滤除油达到静置无滴漏后打包压块用于金属冶炼”要求，交由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满足危险废物豁免管理规定的利用单位依法依规安全利用和处置。企业自身无废切削液处理能力的应将其交由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理，坚决杜绝废切削液进入雨水管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或化粪池等情形。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要求如实填写、运行转移电子联单。转移危险废物到重庆市外贮存、利用、处置的，应当向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办理跨省转移许可，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四）规范台账、如实申报登记。参照《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1259）建立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的管理台账，如实记载其产生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于每年3月31日前通过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如实申报上年度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等危险废物的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情况。当申报事项有重大改变时，应及时发起变更。

（五）管理计划备案。根据《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HJ 1259）要求明确本企业的管理类别，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有关要求，于每年3月31日前通过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119.84.149.34:20016）详细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计划内容必须包括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的措施以及危险废物贮存、综合利用、处置措施等，并严格按照管理计划加强含油金属屑、废切削液等全生命周期的环境管理。当管理计划内容发生重大改变时，应及时变更。

（六）落实排污许可制度。依法取得排污许可手续，严格执行许可提出的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要求，并按照许可要求规范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自行利用处置和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等行为，及时提交台账记录和执行报告。

（七）应急预案备案制度。制定意外事故应急预案（综合性应急预案有危险废物相关篇章或有危险废物专门应急预案），报区生态环境局备案，并按照预案要求每年组织应急演练。

（八）信息发布。严格执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责任信息公开制度，通过企业网站等途径依法及时公开污染环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九）实行精细化管理。危险废物年产生量50吨及以上的企业应开展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工作；通过危险废物“一物一码”管理，实现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利用及处置全过程的信息追踪。精细化执行率应达到100%以上。

（十）其他管理要求。加强对管理人员和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利用和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培训。可在危险废物相关重点环节和关键节点应用视频监控，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三、加强政策宣传和监督执法

我局利用现场检查、业务培训、会议座谈等机会，积极深入含油金属屑产生企业进行政策解读，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确保产生企业负责人知晓含油金属屑等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利用等方面的监管要求，提高环保意识和守法水平，在督促企业做好整改基础上，加强利用处置出路、豁免利用管理指引等方面的帮扶指导。同时开展含油金属屑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惩含涉油金属屑等危险废物申报不全、类别不齐、贮存不规范、去向不明、非法转移、非法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对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确保危险废物管理严格、贮存规范、去向明确，贮存、转移、利用、处置过程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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